
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產業組博士班  

    學年度 資管系 系級資格考 

申報單 
 

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產業組 

博士生 

學 號 姓 名 

  

應試科目 智慧電子化創新轉型 

申請須知 

*須完成修習院群修 9 學分與系必修 6 學分，始能申請本次

資格考試。申請時修習科目尚無成績者，如事後該科成績不

及格，本次資格考試將不予計分。 

*考試於每學年舉行，考試方式暨時程依當年度公告為準；至

遲於三年級下學期結束前(休學及保留學籍不計入年限)，通

過系級資格考試。 

*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，各科目考試次數，以兩次為限，

兩次皆不通過者，應予退學。 

 
 
 
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系所審核 

□該生完成修習院群修 9 學分與系必修 6 學分  

□成績皆到齊 

□符合申報時限 

□本次為二次應試，重考部分為_______________。 
 
                

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(請簽章) 

系所主管 

(請簽章)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